
龍華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 

姓 名   學 制 
□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 

○二技 ○四技 ○五專 ○碩士班 

身分證字號  學 號  

手 機 

(必填) 
 班 級  

申 請 類 別 （ 請 勾 選 ） 應 繳 證 明 文 件 

□軍公教遺族子女   □全公費   □半公費 

（新生須另填部頒申請書，報部核准） 

□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子女 

1.撫卹令或年撫卹金證書 
（須有學生名字，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2.學雜費全額繳費單 
3.全戶戶籍謄本（開學日前三個月內請保留記事欄位）或新
式戶口名簿(含記事欄位，如戶籍分開者需繳交父、母及
學生本人之戶籍資料，如已婚者須附配偶之戶籍資料) 

□現役軍人子女（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檢） 

  服務單位:          階級職務          

眷屬身分證影本浮貼處 
1.軍人身分證、軍眷補給證(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2.學雜費全額繳費單 

  □身心障礙學生 □重度、極重度 

（減免全部學雜費） 
□中度（減免 7/10學雜費） 
□輕度（減免 4/10學雜費）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直轄市、縣(市)政府鑑定證明 
浮  貼  處 

1.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文件【身心障礙學生本人】 
（繳交影本） 

2.全戶戶籍謄本（開學日前三個月內請保留記事欄位）或新
式戶口名簿(含記事欄位，如戶籍分開者需繳交父、母及
學生本人之戶籍資料，如已婚者須附配偶之戶籍資料) 

3.學雜費全額繳費單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全部學雜費） 1.鄉、鎮、市、區公所具名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

件（須有學生名字，繳交影本） 

2.學雜費全額繳費單   □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 6/10學雜費） 

  □原住民學生（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檢） 
   族籍：                         

1.戶籍謄本（開學日前三個月內）或新式口名簿 

2.學雜費繳費單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減免 6/10學雜費）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鄉(鎮、市、區)公所 
具名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 
（須有學生名字，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2.全戶戶籍謄本（開學日前三個月內請保留記事欄位）或新
式戶口名簿(含記事欄位，如戶籍分開者需繳交父、母及
學生本人之戶籍資料，如已婚者須附配偶之戶籍資料) 

3.學雜費全額繳費單 

與學生關係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父親 

□母親 

□離 

□歿 
  

□父親 

□母親 

□離 

□歿 
  

□監護人：         

□配偶 
   

一、本人申請上述就學優待減免，保證在校享有優待期間，放棄申領政府發給之其他教育補助，如有重複請領，願負相關法

律責任。 

二、本人符合上述減免資格，若本人及家長現任公職，隨本切結書附上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三、本人瞭解並同意學校因執行就學優待減免補助業務蒐集我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 

下，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暨告知事項聲明】，蒐集、處理及利用我的個人資料。 

    
                                        務必先蓋好章                                                  務必先蓋好章 
立切結書人：學生_______________        (簽名蓋章)         家長_______________        (簽名蓋章) 

(如未學生未滿 18 歲以上，須家長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雜費金額：                 元 減免補助金額：                 元 

承辦人： 【虛線內資料由承辦人員填寫】 
 

印 印 


